附件一
國家氣候治理規劃回應NDC六元素18項重點
1. 調適
a. 於NDC當中呈現國家規劃氣候變遷調適的邏輯，須包括危害、暴露度及脆弱度的評估，以及在氣候變遷衝擊下脆弱度最高的族群的界定。
b. 於NDC當中呈現國家調適計畫的優先順序，並說明該次序如何被評估，最優先的項目應為落實氣候變遷調適所需要的基礎計畫如國土規劃。
c. 於NDC當中呈現國家調適計畫的定期監測與評估 (Monitor and Evaluation, M&E) 流程。
2. 減緩
a. 須說明NDC的減緩貢獻如何幫助及回應《巴黎協定》所制定 2100 年前控制全球溫升在 2°C 內的目標。
b. 須依據第一屆《巴黎協定》締約方大會會議的第四號決議附件一 (4/CMA.1 Annex I) 及附件二 (4/CMA.1 Annex II) 內容，提供能夠使NDC更加清楚、透明且可理解的必要資訊，如附表一所示。
c. 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作為NDC減碳貢獻承諾時，須考量國內各領域是否接提出有野心的減碳規劃及執行方案，而非僅以單一領域的減碳貢獻為NDC減緩目標。
3. 資金
a. NDC須包含國家氣候資金資訊揭露，以彰顯國家投資於氣候行動的野心。國家應盤點各部門的氣候行動與計畫，框定氣候行動預算，揭露於NDC當中；此外，應提出國內揭露、監督氣候資金資訊的機制。
b. NDC當中若能揭露國家為確保其氣候行動資金來源所為的機制或政策，例如溫管基金的收入，亦能展現國家挹注更多氣候財務的野心。
c. 對已開發國家而言，NDC應揭露其援助開發中國家執行氣候行動計畫的資金資訊，例如外交部、國合會所執行的氣候變遷國際援助計劃。
4. 科技
a. NDC須包含國家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建立並落實的科技需求評估機制 (Technology Needs Assessment, TNA)。
b. NDC得揭露國家大型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科技計畫的資訊。
c. 對已開發國家而言，NDC應揭露其在科技需求評估後，輸出減緩與調適科技或技術至開發中國家的科技協助資訊。
5. 能力建構
a. NDC應揭露國家就氣候變遷的因應所規劃的能力建構計畫，例如公務人員培力或氣候變遷教育納入學校教育的課綱等。
b. NDC應揭露國家如何建立獨立的權責機關、財務資金、利害關係人參與、資訊流通、需求評估、資源分配及效益檢核等規範以執行氣候行動的能力建構。
c. 對已開發國家而言，NDC應揭露國家協助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建構如何幫助其應對氣候變遷。
6. 透明度
a. 國家實踐其國內氣候行動或向他國提供、接受資金、技術及其他相關協助，應遵守《巴黎協定》第 13.7 條至第 13.13 條透明度框架，提供締約方大會 (CMA) 所規定應提供的資訊。
b. NDC當中應呈現國家在透明度框架下回報項目，包括 (1) 國家清冊報告、(2) 追蹤執行及達成 NDC 目標進度之必要資訊、(3) 氣候變遷衝擊及調適相關資訊、(4) 提供協助的資訊、(5) 所需及所接受協助的資訊。
c. [bookmark: _GoBack]NDC當中應呈現國家如何透過提供清楚且可理解的氣候行動，與國際間建立互信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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